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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213）

延遲寄發有關收購
BENTLEY INVESTMENTS LIMITED
全部已發行股本的主要交易通函

茲提述National Electronics Holdings Limited（「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四月

二十五日的公佈（「該公佈」），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收購Bentley Investments Limited

全部已發行股本的主要交易，以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五月十七日的公佈，內

容有關（其中包括）聯交所於二零一六年五月十七日授出豁免，將通函延遲至於二零

一六年六月十六日或之前寄發（「首份延遲寄發公佈」）。除另有指明外，本公佈所用

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誠如首份延遲寄發公佈所述，本公司擬於二零一六年六月十六日或之前寄發通函。

由於本公司需要更多時間準備及編寫若干根據上市規則將予載入通函內的資料，包

括更新經擴大集團的債務報表，本公司已申請並獲聯交所授出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

則第 14.41(a)條，故通函將延遲至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或之前寄發。

承董事會命

National Electronics Holdings Limited

主席

李源清

香港，二零一六年六月十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李源清先生、李本智先生、李源鉅先生、李源初先生及衛光遠先生，非

執行董事為李源如女士，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孫秉樞博士 (M.B.E., J.P.)、陳則杖先生及陳國偉先生。


